
 

泰院学发〔2025〕23 号 
 

关于做好 2025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 

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 号）、《教

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的通知》

（教财函〔2019〕105 号）、《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江苏

省学生资助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苏教助〔2021〕1 号）以

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有关工作的通知》（苏教助函〔2025〕5 号）等文件和通知

精神，现将我校 2025 年国家奖学金有关工作布置如下： 

一、评审依据 

1.参评对象： 

二年级以上在校在籍全日制本科生（含二年级）。 

2.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5）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达标； 

（6）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无不及格科目，学习成绩与



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均位于本专业或班级前 10%（含）且德育素

质得分在 23 分以上，每学年均获得校级二等以上奖学金且仅限

一次二等奖学金，参评时间最近一学年须获得校级一等奖学金； 

（7）获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共青团干部”或“十佳大学生年度人物”及以上荣誉称

号； 

（8）在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别突

出，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同等条件下第二课堂实践学分分值

高者优先推荐； 

（9）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未进入前 10%，但达到前 30%（含

30%）的学生，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也可申请国家奖学

金。具体按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二、评审程序 

    1.学生按规定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递交《国家奖学金申

请审批表》（见附件）、教务处审核并盖章的成绩单（含体测成绩）、

成绩和综测在本专业或班级的排名，综测德育得分详情、各类获

奖证书复印件等。 

2.各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初审，按照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分配的候选人名额（具体分配名额见附件），

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本学院公示 3 天，于 10 月 9 日中

午下班之前将材料上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梅峰老师

处，过期不送作弃权处理。 

3.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学院上报材料进行核



查，组织候选学生进行现场展示（暂定 10 月 10 日下午），确定

获奖候选学生名单，报校国家奖助学金、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审议。 

4.校国家奖助学金、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候选人

名单，校内公示 5 天，无异议后报校长办公会讨论审定，报省教

育厅审批。 

 

附件：1.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2.《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及填写说明（另附） 

 

 

 

 

泰州学院学生工作处   

2025 年 9 月 24 日  

 

 

 

 

 

 

 

 



附件： 

 

学  院 国家奖学金名额 

人文学院 5 

数理学院 3 

信息工程学院 5 

教育科学学院 4 

外国语学院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4 

机电工程学院 4 

音乐学院 2 

美术学院 3 

药学院 3 

化学化工与材料工程学院 2 

合  计 39 

 


